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修正草案）》的说明 

 

一、修改的必要性 

安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利益高度负

责的重要体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务必把安

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

化风险防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

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压实各层级各环节责任，严格安全监管执法，强化安全

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安全基础能力建设，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

法》）于 2002 年公布施行，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修

正，对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

局对安全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安全生产法》进

行修改完善。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对安全生产工

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制度措施等作出新的重大部署，

需要通过修法进一步贯彻落实。二是我国安全生产仍处于爬

坡过坎期，过去长期积累的隐患集中暴露，新的风险不断涌

现，需要通过修法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有效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三是根据 2018 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方案，原国家安监总局的职责划入应急部，其他有关部门

和职责也作了调整，需要通过修法对原来的法定职责进行修

改。 

2019 年 1 月，应急部向国务院报送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草案送审稿）》。2019 年 1 月和

2020 年 2月司法部先后两次征求有关部门、省级政府和部分

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企业的意见，并会同应急部进一步开

展了实地调研、专家座谈、沟通协调，反复修改完善，形成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草案已经 2020 年 11 月 25 日国务院第 115 次常务

会议讨论通过。 

二、修改的总体思路 

草案在总体思路上主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规定，确保落地见效。二是



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安全风险预防控制体

系，加大违法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推进依法治理。三

是完善政府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和责任制度，强化基础保障能

力，依靠法治力量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工作的原则要求。为加强党

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必须”原则，对有关内容作了

修改完善，规定安全生产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摆在首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实行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第一条） 

（二）进一步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一

是确保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位，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加大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标准

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

系，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第二条）明确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对

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第三条）二是强化预防



措施，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按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情况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第十一条）三是加大对从

业人员心理疏导、精神慰藉等人文关怀和保护力度，防范行

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第十二条）四是发挥市场机制的推

动作用，要求属于国家规定的高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第十三条） 

（三）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一是强化领导责任，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乡、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港区、风景区等应

当明确负责安全监管的机构及其职责，加强监管力量建设，

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实施重大安全风险联防

联控。（第四条）二是厘清有关部门在安全生产强制性国家

标准方面的职责，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安全生产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有关工作，依据法定职责对强制性国家标准

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第五条）三是提升安全生产监管的

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监管部门之间应当对重大危险源及有

关安全和应急措施备案信息实现信息共享。（第十条）有关

部门应当将重大事故隐患纳入相关信息系统，建立健全治理

督办制度，督促消除重大事故隐患。（第十一条）国务院应

急管理部门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



息系统，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相关行

业、领域、地区的事故应急救援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信息共享，提升监管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第十九条） 

（四）进一步加大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一是在现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基

础上，普遍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第二十二条至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二是增加生产经营单位被责令改

正且受到罚款处罚，拒不改正的，监管部门可以按日连续处

罚。（第三十二条）三是针对安全生产领域“屡禁不止、屡

罚不改”等问题，加大对违法行为恶劣的生产经营单位关闭

力度，依法吊销有关证照，对主要负责人实施职业禁入。（第

三十三条）四是加大对违法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和公开力度，

规定监管部门发现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

予以联合惩戒；有关部门和机构对存在失信行为的单位及人

员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并向社会公示。（第十八条） 

 

友情提示： 

1.提出意见和建议请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2.请针对法律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您的意见和建议将

会被认真研究； 

3.为方便于联系，并对意见集群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

请尽量如实填写个人信息。 


